
自用保稅倉庫貨物郵遞出口作業要點總說明
    為配合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五款增訂自用保稅倉

庫貨物得以郵遞出口之規定，爰訂定本作業要點。本作業要點共有九點，

其要點如下:

一、 訂定本作業要點之目的。(第一點)

二、 海關追蹤郵遞保稅貨物以D5報單申報出口之貨物流向。郵遞保稅

貨物寄送應符合郵政機構之規範，於貨物外箱貼妥發遞單、台灣保

稅區轉運包裹標籤及原產國標籤。(第二點)

三、 郵遞保稅貨物之查驗及儲存均應設立專區控管。(第三點)

四、 郵遞保稅貨物出倉後之相關流程及通關程序。(第四點)

五、 海關查驗後發現申報不符或有不得放行貨物之後續處理程序。(第

五點)

六、 郵遞保稅貨物於駐郵政機構海關與郵政機構出口單位間之移運作

業方式。(第六點)

七、 郵政機構尚未與海關辦理連線作業前，貨物應交由郵政機構專人

收寄並於轄管地海關通關，郵政機構逐日提供「郵包裝機(船)出

口清單」，以利後續出口報單審結及保稅貨物除帳。(第七點)

八、 明定郵遞保稅貨物退關時之通關作業。(第八點)

九、 明定本作業要點只適用自用保稅貨物，外國貨物提供在臺郵遞

服務，不在適用之列。(第九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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